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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併投票安排 — 為換屆選舉中各類選民而設的投票站 

 
1. 換屆選舉包括 5 個地方選區、 24 個普通功能界別和 4 個

特別功能界別的選舉。  
 
2. 4 個特別功能界別每個都由少數選民組成，所適用的投

票制度與適用於另外 24 個功能界別的制度不同。  
 
3. “選民＂一詞可純粹指地方選區選民，但 24 個功能界別

或 4 個特別功能界別的選民，則同時是 5 個地方選區其
中一個選區的選民。  

 
4. 任何人士不得為 24 個功能界別和 4 個特別功能界別中多

於一個界別的選民。  
 
5. 地方選區的選民為個人，但 24 個功能界別和 4 個特別功

能界別中部分有團體選民。團體選民只可由所委託的獲

授權代表在功能界別選舉中代為投票。獲授權代表必須

是一名地方選區選民（見第三章第 3.12 段）。任何人士
若為某一功能界別／特別功能界別的獲授權代表，均不

得同時是另一功能界別／特別功能界別的獲授權代表，

但可以是其他功能界別／特別功能界別的選民。因此，

功能界別／特別功能界別的選民也可以同時是另一功能

界別／特別功能界別的獲授權代表。  
 
6. 本着為所有人提供一站式服務，使他們只須前往一個投

票站，便可投下他們有權投下的所有選票。在合併投票

安排下，每名地方選區選民會根據其在地方選區正式選

民登記冊中的住址獲分配一個投票站。在該投票站內，

他將獲發的選票數目會視乎其作為地方選區選民、功能

界別／特別功能界別的選民及／或獲授權代表的資格而

定。至於 24 個功能界別或 4 個特別功能界別，則沒有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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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的投票站。這些功能界別的選民和獲授權代表須前往

有關的地方選區指定的投票站投票。  
 
7. 任何獲發 1 張或以上選票的人士，會同時獲發 1 塊紙

板，以確保該人在離開投票站前已把選票放進投票箱。

持有 1 張選票的人士，會獲發白色紙板；持有兩張選票

的會獲發紅色紙板；持有 3 張選票的則會獲發藍色紙

板。投票人在即將把選票放進投票箱之前，必須把紙板

交還負責投票箱的投票站人員。  
 
8. 選舉會有兩種不同顏色的投票箱，而每個投票站的投票

箱不會超過兩種：  
 

(a) 地方選區投票箱；以及  
 
(b) 混合功能界別和特別功能界別投票箱。  
 

9. 整體來說，實施上述選舉安排時只會出現 7 種情況。以
下將逐一解釋這 7 種情況，並以列表的形式列出這些情

況，方便參考。  



附錄四 

(頁數  3/4) 

 

270

7 種情況：  
 
在所屬地方選區的投票站：  
 
1. 只有地方選區投票權的地方選區選民  — 獲發 1 張所屬

地方選區的地方選區選票。 [該人須把其地方選區選票放
入地方選區投票箱。 ] 

 
2. 功能界別選民／獲授權代表  — 獲發 1 張所屬地方選區

的地方選區選票、 1 張功能界別選票。 [該人須把其地方
選區選票放入地方選區投票箱、功能界別選票放入功能

界別和特別功能界別投票箱。 ] 
 
3. 一個功能界別的獲授權代表同時是另一個功能界別的選

民  — 獲發 1 張所屬地方選區的地方選區選票、 2 張功
能界別選票。 [該人須把其地方選區選票放入地方選區投
票箱、 2 張功能界別選票放入功能界別和特別功能界別
投票箱。 ] 

 
4. 特別功能界別選民／獲授權代表  — 獲發 1 張所屬地方

選區的地方選區選票、 1 張特別功能界別選票。 [該人須
把其地方選區選票放入地方選區投票箱、特別功能界別

選票放入功能界別和特別功能界別投票箱。 ] 
 
5. 一個特別功能界別的獲授權代表同時是一個功能界別的

選民  — 獲發 1 張所屬地方選區的地方選區選票、 1 張
特別功能界別選票、 1 張有關功能界別的選票。 [該人須
把其地方選區選票放入地方選區投票箱，以及把特別功

能界別選票和功能界別選票一併放入功能界別和特別功

能界別投票箱。 ] 
 
6. 一個特別功能界別的選民同時是一個功能界別的獲授權

代表  — 與第 5 段相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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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一個特別功能界別的選民同時是另一個特別功能界別的

獲授權代表  — 獲發 1 張所屬地方選區的地方選區選
票、 1 張特別功能界別選民的選票、 1 張特別功能界別獲
授權代表的選票。 [該人須把其地方選區選民的選票放入
地方選區投票箱，以及把特別功能界別選民的選票和特

別功能界別獲授權代表的選票放入功能界別和特別功能

界別投票箱。 ] 
 

選舉安排的 7 種情況  
 

選民／獲授權代表類別    

地方

選區  
 

功能界別  
 

特別功能界別
 

發出選票數目
 

發出紙板顏色

是    1 白  

是  
選民或  

獲授權代表  
 2 紅  

是  
選民和  

獲授權代表  
 3 藍  

是   
選民或  

獲授權代表  
2 紅  

是  選民  獲授權代表  3 藍  

是  獲授權代表  選民  3 藍  

是   
選民和  

獲授權代表  
3 藍  

 


